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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

更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福建国城绿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执行法院裁定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许金和先生、许建成先生变更为福建国城绿能投资有限公司，不

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福建国城绿能投资有限公司 

住所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九鲤中街 539号 

注册资本 950,000,000元 

成立日期 2022年 7月 20 日 

主营业务 

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创业空

间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

服务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兴能源技术

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

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电动汽车充电基

础设施运营；充电桩销售；节能管理服务；招

投标代理服务；合同能源管理；互联网安全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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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企业管

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软件开发；财务咨询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 吴城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控股股东名称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吴城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

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 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3 年 2 月 10 日，福建国城绿能

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一届第

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与众和股份

等四家公司及管理人签订<重整投

资协议>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2023年 2月 26日，福

建国城绿能投资有限公司召开 2023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，审议通

过本议案。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3 年 4 月 24 日，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闽 03 破 7 号之四《民事裁

定书》，裁定批准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和股份”）等四家公司重整计划, 

并终止众和股份等四家公司重整程序。福建国城绿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众和股份重整投

资人，在根据重整计划实施完毕后，直接持有众和股份 44.77%股权，为众和股份第一大

股东，直接控股众和股份，众和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由许金和先生、许建成先生变为吴城

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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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挂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变更未对公司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资产

完整、财务独立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将继续规范运行，并进一步提升整体经营效率、提

高盈利能力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详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

www.neeq.com.cn 上披露的《福建众

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等相关

公告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详见公司于同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

www.neeq.com.cn 上披露的《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。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

收购后，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

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。” 

（四）其他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，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如实披露， 

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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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《福建国城绿能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》； 

2. 莆田中院于 2023 年 4月 24日作出（2022）闽 03破 7号之四《民事裁定书》。 

 

 

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5月 15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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